
●展务说明

一、时间安排

(一)参展日程安排

5月12日至17日(每天8:30-17:00为参展商报到、领取布、撤展证、参展证时间；参展商凭布、撤展证进馆布撤展；地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仓山区城门镇霞洲路）；

5月12日至17日（8：30-17:30）特装展位布展（含简装）;

5月16日至17日（8：30-17:30）标准展位布展;

5月17日下午17：00封馆，展馆安检；

5月18日9:00-9:30开幕式（7:20-7:50参展人员进馆）;

5月18日-22日展览洽谈（19日至22日8:30参展人员进馆）;

5月22日15:30撤展，5月23日（8：30-17：30）撤展结束。

(二)展馆开放时间

5月18日至22日展馆开放时间：9:00-17:30（中午不闭馆，22日15：30闭馆）；参展人员8：30进馆

二、证件管理办法

(一)证件种类

特装施工单位进馆领取证件须到大会组委会提交施工方案（营业执照、施工图、平面图、效果图）填报“特装施工申请表”，经大会组委会审核后到展馆服务中心办理相关手续，并由组委会派发相关证件。

1、布、撤展证：供参展企业布、撤展人员进出展馆使用，根据展位数按1:3的比例发放。有效期：5月12日至17日下午17：00。

2、参展证：展会期间供参展人员进出展馆使用，根据展位数按l：3的比例发放。

3、工作证：供组委会成员单位工作人员进出展馆使用。

4、贵宾证：供参会领导和境内外客商使用。

5、采购商证：供参会的国内外采购商、企业代表使用。

6、车辆通行证：供重要来宾、组委会领导、参展商和工作机构的车辆使用。

7、入场券：供公众进入展馆一次性使用。

(二)参展证件办理及领取

各参展单位须于5月12日至17日14：00前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各专业馆参展商报到处领取相关证件，各组展单位凭参展企业名单、布展施工图、效果图、平面图到大会组委会办公室领取。参展企业领取证件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1、参展企业展位确认书；

2、参展企业有关证、照的有效复印件；

3、参展企业展位费全额到达组委会的帐户凭证；

4、参展企业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名片；

  三、参展须知 

(一)证件

    参展商必须佩戴组委会制发的“参展证"。严禁将参展证件转借他人，违者一经查出，取消参展资格。

    (二)知识产权

参展商必须保证自己的展品、包装和其他宣传材料等，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包括知识产权(商标、版权、设计、名字、专利权)等，参展期间如被投诉，此间由于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被投诉的参展商负责承担。

    (三)海外展品的出售

展馆内海外展品一律不得出售。展会结束后，如已与国内买家达成贸易意向，可自行选择或委托组委会指定的进口代理商办理进口手续，否则展品需运回或销毁。

    (四)资料的散发

参展商可在展台内散发资料，但不能在通道或展厅其他公共部位散发资料。

    (五)卫生

    展览期间公共区域的清洁由会展中心负责。请参展商保持展台内的清洁。

    (六)安全保卫

    1、参展商请于开馆前30分钟就位，闭馆时请等观众清场后再离开，以免展品丢失。

    2、展品出门，需向组委会办理出门手续，方可带出展馆。

    3、请妥善保管好贵重和私人物品。如发生失窃，请及时与组委会或展馆保安部联系，保安部将配合公安部门进行调查，组委会和展览中心不承担赔偿责任。

    4、参展商不得在展位内超量堆放展品，摆放展品不得超出展位范围。

    5、严禁在消防疏散通道上、疏散指示标志和手动报警设施前堆放货物。

(七)遵纪守法

参展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展会安全的有关规定。如有违反，组委会将取消其参展资格，并不予退还其已缴费用，同时，违反者要承担其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八)参展注意事项

1、参展单位要服从大会组委会的统一安排，遵守大会的各项规定。

    2、布展及参展期间(即5月12日一5月22日)不得将展品带出展馆，如有特殊情况，须向组委会办公室办理出馆手续，参展期间如需进货须向组委会申请办理进馆手续。

    3、参展人员要文明参展，每个展位最多安排三个参展人员。

    4、参展企业不得自行拆除展板、展架，损坏展板、展架、洽谈桌、椅等展具要照价赔偿。

    5、参展单位在大会开幕前24小时未报到，又未作任何解释者，大会组委会有权将展位安排它用。

    6、参展单位应做好展位的设计布置工作。

    7、严禁以任何名义拼展，将展位转租、转卖给其它单位或个人；否则大会组委会有权将其撤出展馆；严禁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违者，没收展品并追究责任。

    8、参展期间凡涉及商标、专利、质量等问题由参展商负责。

    9、如以大会名义制作宣传品，须经大会组委会批准。

    10、参展单位的广告宣传活动仅限于本展位内进行。未经组委会批准，不得在大会的公共场所随意占用、张贴、悬挂物品和广告画。

    11、大会公共场所的广告宣传，均由大会组委会统一规划、总体设计，有意发布广告宣传者，请与大会组委会联系。

    12、参展企业应妥善保管好展品和个人物品。

    13、展馆内一律禁止吸烟。

14、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馆，否则组委会有权将其撤出展馆。

四、布撤展须知
（一）所有进出展厅的布撤展工作人员必须佩带由组委会发放的有效证件，证件不得转借他人，违者一经查出，取消参展资格。

（二）参展单位根据自身装饰布撤展的需要，布展及撤展期间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须于16时00分前到展馆现场服务台办理预先申请，经组委会批准后方可进行。经批准后需加班的参展单位按照会展中心的规定到现场服务台缴纳加班费用（17：30-24：00加班费1200元/展厅/小时；0：00-8：00加班费1800元/展厅/小时）。

（三）特殊装修单位（不带电施工）进馆施工前按照会展中心的要求需缴纳500-5000元/展位/展期的特装押金。展览会结束后由场馆现场各厅长验收场地并确认场地无损伤、破坏，以及所有特装施工材料均安全撤离后，押金将全额退还。

（四）各参展单位的展品必须按规定入口进馆，禁止汽车开进展厅装卸物品。进货卷帘门宽5米×高5米，具体位置请关注组委发放到各个参展单位的展馆示意图。

（五）展馆负荷

1、4、5、8号展厅承重3吨/平方米，2、3、6、7号展厅承重5吨/平方米，单件展品高度不得超过8米。

凡有超规展品入馆须事先报告展馆，经协商核查征得同意后方可进馆。严禁在楼梯口等安全疏散通道上摆设任何物品。严禁超载超重超宽物品和手推车，违者按规定予以罚款。

（六）参展商的展位布置，应在实地了解展位后预先制作，再进馆安装。严禁将展馆当作工场进行施工，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在现场进行原木施工及喷涂等，须按规定交纳施工管理费后在展馆指定地点进行施工；禁止在展厅内使用电锯、电刨、电钻。禁止在展厅内喷漆作业等；特装木质材料部分要涂刷防火涂料方能进馆；5米以上登高作业的要到展厅服务台办理登高安全协议；展厅内高空悬挂应向展厅服务台申请，由工程技术人员审核批准后方可悬挂；严禁在门、窗、栓、地面、墙面、柱子、展板、展具、电器及桌椅等设施上订钉、刻划或凿洞；损坏展馆设施的，须照价赔偿；严禁在展场内使用可燃或易燃材料进行搭建和装修；严禁使用明火作业，确需电焊的应事先向保卫部申请批准后设备方可进馆；展厅内禁止吸烟；严禁使用破坏性固体物及胶水、双面胶、浆糊、黄色封带等残留性粘贴物，不得在展架、展板及咨询桌上使用大面积不干胶或即时贴；未经允许不得在场馆的柱子、墙壁上张贴，若遭到损伤，须予以相应赔偿；禁止使用双胶线（即花线），电源接线要使用接线端子；严禁私自接驳电源，违者当场取消用电资格。注意防火，严禁在展厅内吸烟。

（七）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化学危险品进入展馆，严禁将烟花爆竹、油漆、汽油、香蕉水、酒精、煤气罐、氢、氧气瓶等易燃易爆及腐蚀、剧毒化学危险品带入展馆。

（八）机械展品如内燃机车、拖拉机及各类汽油、柴油发动机等应在室外展出，油箱内的燃油不应超过一天展出发动时的用量，若在室内展出，不应操作、维修，油箱内不应存油，电瓶应拆除。

（九）作业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场馆内的设施，并听从管理人员的调配，装卸完毕后及时清理遗留物品，按秩序根据指定线路撤离展馆。

（十）展场内所有的搭建物不能封顶，与吊顶间的距离不少于50cm；与电源箱的距离不少于80cm；不得阻挡消防栓，不得占用消防通道，消防卷帘门下方不得摆放任何物品；展场应留足够的安全疏散通道，主通道不小于6米，次通道不小于3米，参展商不得在展位内超量堆放展品，摆放展品不得超出展位范围。注意防火，严禁在展厅内吸烟。禁止在展厅内使用明火。

（十一）参展商需要租用展具、电器等展览相关设施或安装水电和空压机的可向现场服务台申请办理。

（十二）请注意保护展厅内所有的公共设施及环境卫生，施工垃圾由布展单位自行清理，并不得投放在本中心垃圾收集点，布展单位必须日产日清。随地吐痰罚款50元。展馆内设有专门的快餐供应点，赞助商未经允许严禁在场内派发食品及饮料。

（十三）参展商必须严格按照主办单位规定时间撤展，不得擅自提前或迟延撤展。

（十四）接运展品的车辆5月22日12：00后方能进入会展中心，并须服从交通管理人员指挥，司机不得离开车辆，严禁乱停，堵塞交通。

（十五）主办单位与展馆在各厅设有现场咨询服务处，参展商可随时向服务处咨询。

（十六）为防止东西遗失，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并随时检查身边随带的证件。

五、标准展位设置 

所有标准展位由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负责搭建，每个标准展位面积为9平方米[3m（宽）×3m（深）×2.5m（高）]。每个标准展位设施包括： 

（一）三面展板 
　　（二）中文名称楣牌一块 
　　（三）咨询桌一张 
　　（四）椅子两把 
　　（五）220v/5A插座一个 
　　（六）射灯两盏 
　　（七）废纸篓一个

特装施工申请表

	展会名称
	

	所在展厅，展位号
	
	展位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施工负责人姓名，电话
	姓名：                   手机：

	施工负责人身份信息
	证件类型：               号码：

	施工时间
	＿＿＿年＿＿＿月＿＿＿日—＿＿＿年＿＿＿月＿＿＿日

	领取布撤展证数量
	
	交纳押金情况
	

	同时承接哪些其

他展位布展工程
	

	在本届展会期间，施工单位承诺：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展馆的相关管理规定；

2． 已将布展施工方案报组委会审批并对施工方案的安全性负责；

3． 负责人将切实履行安全义务，遵守《展馆高处作业安全管理约定》等规定，服从展馆

工作人员的管理，确保施工安全。

对以下情况造成展馆及第三人人身财产损失或因此发生费用，施工单位无条件承担全

部经济和法律责任，并同意展馆从《布撤展证》押金或其他押金中扣除相关金额；若造成的损失或费用超过《布撤展证》押金或其他押金，施工单位同意另行支付赔偿金：

1. 违章作业造成展馆设备设施损坏；

2. 违章作业造成人员伤亡或其他财产损失；

3. 违反消防管理规定，不按规定涂防火涂料，使用不合格电线，接线不规范且未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的；

4. 如布展人员在展厅现场抽烟，自愿承担100元/次的强化保洁费；

5. 未经许可进行高空悬挂的；

6. 撤展不及时清理垃圾，将布展材料留在展馆内或展馆附近道路，区域内；

· 施工押金均在撤展三天后方可退还。

本承诺签字生效，并自愿接受展馆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展馆高处作业安全管理约定

为加强对展馆内高处作业施工的安全管理，预防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明确展馆（甲方）与施工单位（乙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规，双方就乙方在展馆内进行高处作业的安全管理事宜，订立如下约定：

1. 凡在甲方展馆内从事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作业，均属于本约定的管理范畴。

2. 乙方应严格按照本约定的有关规定执行，自觉主动接受展馆工作人员的督促检查。

3. 乙方对在展馆内进行高处作业的行为负责，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的，乙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4. 高处作业人员应携带有效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和其本单位签发的《高处作业许可证》，以备检查。

5. 作业高度在5米（含5米）的，原则上必须使用专用高处作业设备。

6. 高处作业前，乙方作业人员应检查确认安全措施落实后方可施工。

7. 乙方作业人员要按照规定穿戴劳动保护用品，作业前要检查，作业中要正确使用防坠落用品与登高器具，设备；衣着要轻巧灵便，不穿拖鞋，高跟鞋，硬底鞋等易滑落的鞋或赤脚作业。

8. 不使用不符合高处作业安全规定的材料，器具，设备等。

9. 高处作业所用材料要放置平稳，工具应随手放入工具带（套）内，不抛掷传递物件。作业环境应保持畅通，不堆放与操作无关的物品。

10. 在超出2米的高处作业人员，应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应绑在稳固处，禁止低挂高用。

11. 使用脚手架，人字梯等登高工具时，要固定牢固并设相应的监护人员，脚手架顶层围栏必须完整，不使用缺挡或加高的梯子。脚手架，梯子上的作业人员未下地前严禁移动。易滑动，滚动的工具，材料堆放在脚手架上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坠落。

12. 在脚手架，梯子等登高工具下交叉作业的人员须佩戴安全帽。

13. 高处作业与其他作业交叉进行时，应按照指定的路线上下，禁止上下垂直作业。确需垂直进行作业时，须采取可靠的隔离措施。

14. 高处作业应与地面保持联系，根据现场情况配备必要的联络工具，并指定专人负责联系。

15. 高处作业要落实安全责任制，乙方要精心组织，督促作业人员自觉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16. 高处作业证件不全，以及施工中违章作业，登高工具和个人防护用具不符合安全规定等造成事故的，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7. 本约定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盖章）            单位名称：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展具租赁服务申请表

公司名称：                              电话：

公司地址：                              传真：

展位号：                                联系人：

                                                       年    月     日

	编    号
	名   称
	规   格
	单   位
	数   量
	使用时间起止
	备   注

	
	
	
	
	
	
	

	
	
	
	
	
	
	

	
	
	
	
	
	
	

	
	
	
	
	
	
	


签字：                               盖章：

展馆会议室使用统一在5月16日以前向海交会组委会申请。

展馆会议室租用申请表

公司名称：                                  电话：

公司地址：                                  传真：

展位号：                                    联系人：

                                                  年       月        日

	室名
	面积
	接待人数
	会场要求

	
	
	
	

	
	
	
	

	
	
	
	

	
	
	
	


签字：                                      盖章：                      

展场用电申请表

公司名称：                                  电话：

公司地址：                                  传真：

展位号：                                    联系人：

                                                          年    月    日

	项       目
	数      量
	审       批

	
	
	


签字：                               盖章：                                 

展场加班申请表

公司名称：                                  电话：

公司地址：                                  传真：

展位号：                                    联系人：

                                                         年    月    日

	项      目
	数      量
	审      批

	
	
	


签字：                               盖章：                          

推荐物流公司名单

上海汇展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联系人：沙晓黎 
电话：0086-13459047090    

EMAI：shaxiaoliexpo@yahoo.com.cn
台湾联系人：邓先生

  电话：00886-2-27255000

    泛联国际货物代理（上海）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福建联系人：王玉燕                  台湾联系人：吴小姐 陈小姐

Tel:+86-592-2686354             TEL：+886-2-25811133转108 109
Fax:+86-592-2686358               FAX：+886-2-25819635

Mob:+86-13696984530              EAMI：shin@trans-link.com.tw
Jewang@agilitylogistics.com 
www.agilityfairsevents.com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福州联系人：魏崴

电话：+86-591-87766515  

传真：+86-591-87734170

手机：13705081513

EMAIL：weiwei@kerryeas.com
台湾联系人：Harriet 
邮件：harriet.chou@kerrylogistics.com、 
电话: +886-2-27784638 转 25, +886-922072109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57號10樓之2
中国外运

厦门联系人：曾殷华

电话：+86 592 5678174

传真：        5613333

手机：13799741288

邮件：zengyinhua@sinotrans.com
台湾联系人：邱秀英

电话：008862272550

手机：0958378896

推荐酒店

酒店：聚春园大酒店（三星级）

地址：福州市东街2号                   标间：230元/天

联系人：张晶                联系电话：0086-591-87502328转8418

备注：酒店位于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地段，为福州百年历史名店，以闽菜发源地及烹制正宗“佛跳墙”闻名。

酒店：阿波罗（福州）大酒店（四星级）

地址：福州市五一中路132号民航广场     标间：230元/天

联系人：杨旭    联系电话：0086-591-83053866 13799958616
备注：酒店为机场大巴的终点站，对面为沃尔玛购物广场，交通和生活便利。

酒店：温泉大饭店（五星级）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218号               标间：388元/天

联系人：陈剑文经理                      联系电话：0086-591-87851818
备注：福州最早的五星级酒店，位于五四路中心区，交通生活便利。

酒店：国谊大酒店（四星级）

地址：福州市六一南路闽江二桥桥南环岛   标间：388元/天

联系人：张常金       联系电话：0086-591-88037777 18909515030
备注：酒店位置靠近新展馆，五分钟车程可至，可提供标间130间，距火车站6公里，机场50公里。

酒店：怡山大厦（三星级）

地址：福州市工业路577号      标间：298元/天

联系人：陈凌       联系电话：0086-591-87380000 13706946112
备注：酒店位于闽江之畔，隔壁为福州大学和前年古刹西禅寺。

市区到展城建议参考线路

1、香格里拉-新权路-古田路-五一路-台江路-排尾路-鳌峰路-鼓山大桥-霞洲路-展城

2、西酒-华林路-五四路-五一路-台江路-排尾路-鳌峰路-鼓山大桥-霞洲路-展城

3、西酒-湖滨路-杨桥路-西二环-尤溪洲大桥-南二环-则徐大道-潘墩路（往秀宅高速收费站方向）-霞洲路-展城

4、温泉酒店-五四路-湖东路-湖滨路-杨桥路-西二环-尤溪洲大桥-南二环-则徐大道-潘墩路（往秀宅高速收费站方向）-霞洲路-展城

5、金源酒店-树汤路-华林路-六一北路-东二环-连江南路-则徐大道-林浦路-展城

6、国谊大酒店（六一南路）-桥南环岛右侧下-南江滨西大道(东)-展城

7、展城-霞洲路-潘墩路-则徐大道-南二环-尤溪洲大桥-西二环-乌山路-古田路-新权路-香格里拉

8、展城-霞洲路-潘墩路-则徐大道-南二环-尤溪洲大桥-西二环-杨桥路-湖滨路-西酒

9、展城-鼓山大桥-鳌峰路-排尾路-台江路-江滨路-西二环-杨桥路-湖滨路-西酒

10、展城-林浦路-则徐大道-连江南路-东二环-六一北路-华林路-五四路-温泉酒店


